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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回前送立法院審議之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等二項

預算案 

一、行政院賴院長本日上午召開行政院第 3566 次會議決議，前送

請立法院審議之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暨附送之行政院

107 年度施政計畫、107 年度至 108 年度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

理計畫第 3 期特別預算案，因本院內閣改組，基於對立法院

之尊重，將請各部會重新檢討修正後，再送請立法院審議，

並同時撤回原送二項預算案。 

二、二項預算案重編，將在不增加差短、不增加舉債下，重新依

下列院會決議檢討原則辦理： 

（一）本撙節及杜絶浪費之原則，依總統提示 7 項期許，檢討減

列不必要開支。 

（二）新增計畫經費需求，應自行檢討減列原編歲出作為相對財

源支應。 

（三）因客觀情勢條件改變，或對近日外界所提建議，認為確屬

合理且必要之部分，應予檢討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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